
华容县粮食改制遗留问题处理资金
项目绩效评价

根据《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》(财预[2011]285号)、《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》(湘政发(2012)33号)和《华容县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规程(试行)》(华财发[2015]20号)文件精神，现将我局2016年粮食改制遗留问题处理资金绩效报告如下：
一、基本概况
1.单位基本情况
我局是县政府工作部门，设9个内设机构：办公室、财务审计股、人事股、市场运行秩序股、市场体系建设股、商贸服务股、外经外贸股、粮食调控和储备股、成品油管理股等；一个直属机构：商务粮食执法大队；一个直属单位：华容县丰穗粮食购销有限公司。现有人员编制50名，(其中：行政编制23 名；工勤编制4名；事业编制23名)；实有人员50人（其中：全额人员50人；差额人员 0人）。
二、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
①资金投入情况。
②资金实际使用情况。主要用于：粮食改制人员1—12月份工资；缴粮食改制人员住房公积金额；缴粮食改制人员医疗保险。缴粮食改制人员各项社会保障费。
③项目资金管理情况。我局为加强资金管理，成立了“资金管理领导小组"，由人事股、财务股和办公室人员参加，人事股负责核算，办公室负责所有资料及时收齐并归类存档，财务股负责资金管理，做到核算真实，及时、有效、完整地做到资金专款专用。
三、组织实施情况
根据《预算法》、《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》(财预[2011]285号)、《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》(湘政发(2012)33号)、《华容县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规程(试行)》(华财发[2015]20号)，专项资金绩效目标，专项资金及项目管理办法，中央、省相关和财务会计制度，项目审计报告和完成验收报告的文件精神要求，我局对2016年县财政粮食改制遗留问题处理资金使用情况，进行认真仔细检查，并作出了绩效评价，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现就检查相关情况报告如下：
①成立了粮食改制遗留问题处理资金绩效评价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。公司成立以局长花林为组长，严若松、严如章为副组长，罗燕、黎革、肖芳、崔希萌等为成员的“粮食改制遗留问题处理资金绩效评价"领导小组及办公室。
②制定了项目绩效评价工作实施方案。
③资金管理和使用相关资料全部收齐并归类存档。
 ④切实做好粮食改制遗留问题处理资金的使用，确保专款专用，用足用好，提高了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益，没有挪作他用。
四、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
2016年粮食改制遗留问题处理资金项目综合评价95分，评价等级为优。
五、主要绩效情况分析
我局根据《华容县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规程(试行)》(华财发[2O15]2O号)，专项资金绩效目标文件精神要求，我局对2016年财政预算安排的“粮食改制遗留问题处理资金"的使用情况，进行认真仔细检查，并作出了绩效评价：资金使用单位领导重视，资金管理规范，工作制度健全，资料归集完整，财政资金管理严格，做到了专款专用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。
1．数量指标。2O16年粮食改制遗留问题处理资金，按政府要求全部用于粮食改制人员1—12月份工资；缴粮食改制人员住房公积金额；缴粮食改制人员医疗保险；缴粮食改制人员各项社会保障费等；
2．时效指标。根据实际于2016年1-12月使用粮食改制遗留问题处理资金，年底全部到位；
3．成本指标。财政资金年底全部足额使用到位；
4．社会效益。
①尽量保证涉军涉核费用，确保等社会大局稳定；
②到位返聘人员工资，确保系统正常运转；
③保障系统内下岗困难群体生活，确保内退内养等政策安置人员稳定
5．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。粮食改制人员满意率95%
六、主要经验及做法、存在问题和建议
由于我局改制人员上岗较多，改制后遗留问题不少，社会矛盾突出。在政府关心及财政的支持下，粮食改制遗留问题处理资金安排到位，确保了我局工作正常运转，改制后遗留问题得到了妥善处理，保证了我县社会大局稳定。但是，也还存在一些问题：由于改革不到位，遗留问题太多、太复杂，人员包袱重，处于“僧多粥少”的局面，财政费用明显不足；资金监管还不够完善。因此建议：一是财政适当增加粮食改制遗留问题处理资金计划；二是我局进一步完善资金监管制和使用制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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